
學 員 離(退) 訓 申 請 書 

    計畫名稱：112年度補助辦理照顧服務職類-照顧服務員訓練班 

訓練單位  班別  

訓練期間 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止 共計  小時 

學
員
資
料 

姓 名  身 分 證 字 號  

出 生 年 月 日  性 別  

聯 絡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

聯 絡 地 址  

訓

練

單

位

初

審 

實際參訓期間 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止 共計  小時 

離 退 訓 

原 因 

參訓身分別  □失業者  □在職者 

請勾選□退訓(註一) □離訓(註二)       

※本人已知悉離退訓對後續參訓權益之影響(詳備註四)。 

原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員親自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導 師 意 見 

□不符合／不同意：           

  

□符合／同意： 離/退訓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訓練單位審核 

承辦人 單位主管 

  

 

備註： 

一、退訓定義：請假、曠課時數已達退訓標準或其他可歸責於學員事由。訓練單位收到分署函覆公文，需寄發通知書

告知被退訓學員。 

二、離訓定義：(一)患重大疾病、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或其他意外傷害，經公立醫療機構診斷證明，需長

期治療者。(二)家庭發生不可抗力之災變等重大事故，而無法繼續受訓。(三)奉召服兵役者。(四)、罹患精神疾

病無法適應訓練環境，或對他人安全有危害之虞者。 

三、離訓學員需親自申請敘明原因並簽名，且需檢附相關證明，否則以退訓辦理。 

四、退訓事實將影響未來一年內，報名參加勞動力發展署暨所屬各分署自辦、委外或補助辦理之職前訓練課程權

益，且因請假、曠課時數或其他可歸責於學員事由而被退訓，訓練單位不予受理報名。 


